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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市 教 育 局
苏教师〔2022〕10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
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教育局（教体文旅委），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江苏省教学名师支持计划》（苏教师〔2022〕5 号）、

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（苏教师函〔2022〕14 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市做好 2022 年江

苏省教学名师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荐范围及名额

推荐范围：中小学校（含幼儿园、中职、特教，不含技工学

校，下同）在职在岗专任教师。

名额分配：省厅共遴选支持 300 名省级教学名师，其中普通

高等学校教师 100 名、中小学校教师 200 名。下达给我市的中小

学校教师推荐名额共 36 名（其中中职学校 4 名），根据我市各

地专任教师人数和结构，拟下达各地差额竞争名额 51 名，具体

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各直属学校推荐评选对象原则上不超过1名。

推荐人选要统筹学段学科平衡，学校（幼儿园）现任正职领

导不在本计划支持范围，副职领导不超过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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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、“苏教名家”培养对象或江

苏省特级教师、已获得教学名师者、聘期或资助期内的其他省级

人才项目入选者不在支持范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对象应承担一线教学工作满 10 年以上，在教育领域具

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，在教育理念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方

面取得创造性成果，主讲课程在全省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，获得

师生群众广泛认可。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（1967 年 1

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在 3 年支持期及期满后，能积极领衔学校教

学团队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，发挥教学名师在高水平师资队伍建

设中的引领作用。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普通中小学校人选，中学教师应具有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，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应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。近 6 学年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，专任教师不少于 360 学时/

学年，校（园）领导不少于 160 学时/学年。特殊教育学校申报

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遴选。

中等职业学校人选，一般应具有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，注重产教融合、教研结合，近 6 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

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 360 学时/学年，校级副职领

导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，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平

均不少于 36 天/学年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和单位审查。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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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学校须对申报人选材料进行资格初审。

（二）单位公示和县级教育部门推荐。学校经集体研究后提

出推荐人选，并对申报人姓名、职务、教学工作量、主讲课程等

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，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并择优向苏州市教

育局推荐人选。

（三）市教育局初评推荐。苏州市教育局根据推荐名额组织

初评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向省教育厅推荐。

（四）省教育厅组织评选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

行评选，评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省级教学名师是高层次教育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推

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严把推荐人选政治关、师德关和质量关，对师德存在问题的

予以“一票否决”。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教学名师遴选推荐的具

体工作，并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前向市教育局提供以下材料，过

期不予受理。

（一）书面材料

1.申报人推荐表（1 份，正反打印）；

2.申报人汇总表（1 份）；

3.申报人推荐表有关附件材料（1 份），主要包括：学历学

位证书、获奖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及聘

书、技能等级证书等资质材料；学生评价情况（如学校未开展相

关活动，不作硬性要求）、学校对课堂教学评价情况、教学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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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情况等评价材料；引领教师教学团队和指导青年教师、指导

学生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、职业学校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经历、

近 6 年教学工作等证明材料；近 6 学年能反映申报人教学水平、

学术水平的代表性论文或论著不超过 5 项（论文复印期刊封面、

目录、封底及论文内容，论著复印封面、目录、封底和主要章节）；

近 6 年承担重要教学改革项目情况；其他能反映申报人水平等材

料。以上材料须按前述顺序编印目录，单独装订成一册。材料均

提供复印件，所在学校须对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，并统一在目录

处盖章确认。

（二）电子材料

包括申报人汇总表（excel 格式）、申报人 20 分钟现场教

学录像光盘（图像和声音要清晰，板书和 PPT 结合，教学和互动

结合，常见视频格式）、申报人推荐表（word 格式和 pdf 格式），

有关附件材料（按目录顺序，pdf 格式）。以上材料需分人建文

件夹，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

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联系电话：65224787，联系人：徐展，

邮箱：sjyjjsgzcxz@suzhou.edu.cn。

附件：中小学校指标分配表

苏州市教育局

2022 年 4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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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小学校指标分配表

地区 指标数（其中中职学校）

张家港 5（1）

常熟 5（1）

太仓 4（1）

昆山 6（1）

吴江 5（1）

吴中 5（1）

相城 4（1）

姑苏 3

园区 5（1）

新区 4

直属 5（1）

合计 51（9）

注：推荐人选要统筹学段学科平衡，学校（幼儿园）现任正职领导不在本计划

支持范围，副职领导不超过 15%。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、“苏教名家”培

养对象或江苏省特级教师、已获得教学名师者、聘期或资助期内的其他省级人才项

目入选者不在支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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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4月 6日印发




